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08月 18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5)良字第 261號 

主旨:函轉韓國觀光公社針對近來有傳言韓國政府規定赴韓團體旅遊要走購

物站與補助特定購物站事宜(詳如附件)，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韓國觀光公社 2016.8.16 發佈聲明稿辦理。 

2. 更多的韓國旅遊資訊，請上韓國觀光公社

http://www.visitkorea.or.kr 網站，或利用韓國旅遊諮詢熱

線:+82-2-1330(韓英日中)、台北支社 Free@KOREA 網站

(http://www.freeatkorea.com)查詢。 

 

 

   

理 事 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